
- 1 -

昆呈生环复〔2021〕2 号

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呈贡分局
关于对《昆明至景洪至磨憨高速公路（昆明段）
锦绣大街立交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

的批复

昆明新投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所报《昆明至景洪至磨憨高速公路（昆明段）锦绣

大街立交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

收悉。根据环评结论，现就有关环保要求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位于昆明市呈贡区吴家营片区昆玉高速与锦绣大

街相交处，占地面积 4.45hm2。项目主要是扩宽昆玉高速、建

设立交匝道 2498.636m 和改还建锦绣大街 650m；主要建设内容

为：从昆玉高速呈贡服务区起开始对昆玉高速两侧通过布设辅

助车道进行拼宽，辅助车道全长 1284.165m，设计速度采用

100km/h 的标准，路基标准宽度采用 26.5m，辅助车道宽度

5.75m；新建两条匝道实现锦绣大街与昆玉高速的半互通立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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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匝道总长约 2498.636 米，其中昆玉高速呈贡服务区去往锦

绣大街方向 A 匝道、锦绣大街去往昆玉高速呈贡服务区方向 C

匝道，长度分别为 1266.713m、1231.923m），预留昆玉高速去

往七步场（环湖东路）方向的匝道设置匝道 B 匝道，匝道采用

II 型双车道单出、入口形式，设计速度为 50km/h，路基宽度

为 10m；改造城市主干路—锦绣大街 650m，设计速度 50km/h，

红线宽 60m。路面类型均为沥青混凝土路面。项目已于 2020 年

10 月开工建设。项目总投资 28059.6058 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

1285.58 万元，环保投资占总投资的 4.58%。

根据昆明市生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《昆明至景洪至磨憨高

速公路（昆明段）锦绣大街立交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>

的技术评估意见》（昆环评估意见 呈贡〔2021〕8 号），在全面

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后，项目建设和

运营的不良环境影响可以得到缓解和控制。同意项目按照《报

告表》所述工程内容、规模、功能、环保对策措施建设。

二、强化水污染防治措施。施工期污水主要为施工废水、

雨季地表流经、施工人员的少量生活污水；施工现场需设置围

堰，建筑施工废水需经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施工场地降尘，不

外排；做好施工场地地表的清洁工作，施工场地内的雨水径流

经沉淀处理后回用，回用不完的就近排入雨水管网；施工营地

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由环卫部门定期抽吸清掏，不外排。

项目运营期，加强道路排水系统的维护，保证其正常运行；加

强运输车辆密闭性管理和路面清洁维护。

三、认真落实扬尘及废气处置措施。施工期废气主要来源



- 3 -

于施工扬尘、运输扬尘、沥青烟；道路施工沿线两侧设置不低

于 3m 的彩钢板围挡，围挡上方安装喷淋设施；对施工道路及

场地洒水抑尘；施工工地进出口 5m 内必须进行硬化处理，必

须设置车辆过水池、沉砂池、过滤池及车辆清洗设备；散体材

料堆放场、临时表土堆场采取篷布遮盖或定期洒水降尘；使用

预拌混凝土及沥青，禁止施工现场搅拌混凝土，不设置沥青拌

合站；施工扬尘应符合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

（GB16297-1996）中的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标准，即：颗

粒物周界外浓度最高点≤1.0mg/m3。运营期，加强道路两侧绿

化；全面落实机动车环保定期检测与维护制度；加强道路交通

管理，减少车辆拥堵；全力推进重点车型的更新淘汰等措施，

减小汽车尾气对环境空气的影响。

四、严格执行声环境污染防治措施。施工期噪声主要来源

于机械噪声和施工车辆噪声；距离环境敏感点较近的路段施工

边界设置彩钢板对施工区域进行围蔽，彩钢板高度不低于 3m；

尽量选用低噪声设备和工艺；严格执行昆明市人民政府第 72

号《昆明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办法》相关要求，合理安排

施工、运输作业时间（高噪声作业尽量安排在白天，禁止在

12:00 至 14:00、22:00 至次日 6:00 时段之间使用高噪声设备

施工），加快施工进度，合理安排工期；施工路段禁止连续长

时间鸣笛，夜间车辆行驶禁止鸣笛；施工场界噪声应符合《建

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523-2011），即：昼间≤

70dB，夜间≤55dB。项目运营期间，昆磨高速辅助车道和 A、C

匝道上设置声屏障，路基段设 3m 高的声屏障，桥梁段设 2.5m

高的声屏障，并定期对其进行保养和维修；加强沿线绿化带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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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以及路面维护保养；敏感点路段需设置禁鸣标志；道路红线

边界至满足 1 类、2 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距离范围内日后不宜

规划建设医院、学校、居民区等对噪声敏感的建筑物；对各期

敏感点的交通噪声进行跟踪监测，根据监测结果，对因本项目

的实施导致噪声超标的敏感点及时采取隔声降噪措施，项目采

取的隔声降噪措施应与敏感点进行协商并达成一致后实施。项

目临且面向锦绣大街道路一侧至锦绣大街道路边界线的区域

执行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4a 类标准（即：昼间

≤70dB，夜间≤55dB），其余区域执行 1 类标准（即：昼间≤

55dB，夜间≤45dB）； C 匝道东侧临且面向春融西路道路一侧

至春融西路道路边界线的区域执行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

（GB3096-2008）4a 类标准，其余区域执行 1 类标准；辅助车

道东侧、春融西路西侧区间区域，临且面向昆玉高速、春融西

路道路一侧至昆玉高速、春融西路道路边界线的区域执行《声

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4a 类标准，其余区域执行 2 类

标准（即：昼间≤60dB，夜间≤50dB）；辅助车道西侧，临且

面向昆玉高速道路一侧至昆玉高速道路边界线的区域执行《声

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4a 类标准，其余区域执行 1 类

标准。

五、严格执行固体废物处置措施。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包

括建筑垃圾、施工人员生活垃圾；项目应严格执行《〈昆明市

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实施办法〉实施细则》（昆政办〔2011〕88

号），对建筑垃圾进行分类集中堆存、回收利用，不能回收的

委托有资质单位清运至指定地点进行合理处置；施工人员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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垃圾经分类收集后，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置。运营期道路清扫

垃圾、绿化垃圾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置。

六、道路危险品运输应严格遵守《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

规定》的相关要求；对危险品运输车辆、人员等进行严格管理；

桥梁设置防撞栏，并在桥梁两侧项目位置设置限速、禁止超车

等警示标志；制定风险应急预案。

七、《报告表》应当作为项目环境保护设计、建设及运行

管理的依据，认真落实各项环保对策措施，环保设施与主体工

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。

八、项目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工艺或者防治污染措施发生

重大变动时，应当重新报批。

九、项目竣工后，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

规定的标准和程序，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，编

制验收报告，并依法向社会公开。否则，将根据《建设项目环

境保护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 682 号令）的规定予以处罚。

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呈贡分局

2021 年 6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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